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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DQ09 
項目名稱 代辦經費收取及支付審核作業 
承辦單位 會計單位、業務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收取作業 

(一)業務單位收到委託代辦計畫公文，應於公務預算會計系統增加

計畫，並會簽會計單位。 

(二)會計單位於上揭系統審核其計畫代碼、名稱等項目是否與公文

所載相符。 

(三)出納或業務單位將收據及領取滙入滙款通知書等送會計單位審

核。 

(四)會計單位審核相關收據等原始憑證無誤後編製傳票。 

二、支付作業 

(一)業務單位提出動支經費申請案，會會計單位審核。 

(二)會計單位審核支用之項目標準是否符合相關規定後，續送業務

單位請機關首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 

(三)業務單位檢附原始憑證及相關證明文件編製費用動支請示單暨

黏貼憑證，據以辦理請款，再送會計單位審核。 

(四)會計單位審核採購（費用動支）申請單暨黏貼憑證所附相關原

始憑證是否符合規定，如符合規定，再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代簽

人核准後，編製傳票送出納單位。 

(五)出納單位依據會計單位傳票開立支票或匯款方式辦理。 
控制重點 一、解繳市庫存款專戶之金額與收據金額應相符。 

二、支付用途應與收受代辦事項之事由及核准之經費動支申請案一

致。 

三、支用之項目標準與原委託機關之計畫用途及標準應符合相關規

定。 

四、付款時，應核對受款人帳戶名稱與簽案或證明文件為一致。 

五、付款金額與發票或收據應一致。 
法令依據 一、公庫法 

二、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專戶管理要點 

三、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四、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五、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 

六、出納管理手冊 

七、直轄市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使用表單 一、領款收據（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 

二、公庫送款憑單（送金單）或繳(存)款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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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匯入匯款通知書 

四、費用動支請示單暨黏貼憑證用紙 

五、代辦經費結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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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註或表達意
見送回業務單
位或出納單位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作業流程圖 
代辦經費收取及支付審核作業 

一、收取作業 

  

 

 

 

 

 

 

 

 

 

 

 

 

 

 

 

 

 

 

 

 

 

 

 

 

 

 

 

 

 

 

 

 

 

 

 

 

 

開始 

審核收據等原始憑證 
 

會計單位 

是否符合規定 

否 

是 

結束 

將收據及領取匯入匯款通
知書送會計單位 

出納單位或業務單位 

編製傳票 

會計單位 

DQ09 

公務預算會計系統建立代辦
計畫資料 

 
業務單位 

審核人員審核，通過歷次

核准 

會計單位 

收到委託代辦計畫之公
文，簽辦代辦作業 

業務單位 

 

業務單位於系統增加代辦計

畫應注意事項： 

1.若為每年皆須辦理之計

畫，設定名稱請不要於計畫

名稱前加年度。 

2.若為專戶計畫，請於「使用

帳號」中選取，若選項中沒

應歸屬帳號，請通知主計單

位增列。 

3.若非專戶計畫，請不要於

「使用帳號」中選取任何項

目。 

4.代辦計畫結案時，請填寫

「代辦經費結案表」連同公

文加會主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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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付作業 

 

 

 

 

 

 

 

 

 

 

 

 

 

 

 

 

 

 

 

 

 

 

 

 

 

 

 

 

 

 

 

 

 

否 

結束 

簽註或表達意見
送回業務單位 

檢附原始憑證等編製費用動支請示單 
暨黏貼憑證黏存單辦理請款 

業務單位 

審核黏存單所附相關原始憑證 

會計單位 

是否符合規定 

機關首長或授權代簽人之核准 

是 

開始 

編製傳票 

會計單位 

開立支票或以匯款方式支付，並辦理付款 
 

出納單位 

否 

提出動支經費申請 

業務單位 

審核支用之項目標準 

會計單位 

是否符合規定 

機關首長或授權代簽人之核示 

是否核准 
否 

是 

是 

會核支用經費時，應注意： 

1.支用之項目標準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並符合原委託機關之計畫用途及標準

等。 

2.涉及採購案件者，是否依政府採購法

等相關規定辦理。 

審核黏存單上所黏貼之原始憑

證，應注意下列事項： 

1.是否註明用途或案據且依照

法律或習慣應有之主要書據

是否無缺少。 

2.是否依政府採購法規定程序

辦理。 

3.應經相關人員之簽名或蓋章

者是否經其簽名或蓋章。 

4.書據數字或文字是否有塗改

痕跡，而塗改處是否經權責單

位人員簽名或蓋章證明，且據

上表示金額或數量之文字、號

碼是否相符。 

5.款項所擬支付之對象是否正

確。 


